
 

 

 

 

 

 

 

 

 

                                       

 

 

 

济大校字〔2013〕14 号 

 

关于印发《济南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章程》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济南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章程》已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研究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济南大学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济南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我校各类学位的授予质量和水平，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

办法》，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济南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学位评定委员

会）负责我校的学位评定工作。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学位评定委员会由 25-35 人组成（人数为奇数），每

届任期 4 年，学位评定委员会设名誉主席 1 人、主席 1 人、副主

席 2-5 人。 

第四条 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由校长或分管研究生教育的副

校长担任；副主席由主席提名；委员由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各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校内教授和专家组成。学位评

定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单由学位办公室会同有关单位提名，经校

长批准后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第五条 学位办公室为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负

责处理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日常事务。 

第六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在各培养单位设置学位评定分委

员会，协助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工作。分委员会由 7-11 人组成（人

数为奇数），任期 4 年，主席必须由培养单位负责人担任，成员须

经各人才培养单位推荐，并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 



第三章  职 责 

第七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职责： 

（一）审查批准授予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二）审批校级优秀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三）研究、审议我校学位授予和与研究生培养有关的重大

问题； 

（四）研究和处理学位授予工作中有争议的事项； 

（五）审查并作出撤销违反规定而授予各级学位的决定； 

（六）审批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招生资格； 

（七）组织学位授予质量的检查和评估工作； 

（八）审批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名单。 

第八条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职责： 

（一）对申请学位人员进行资格审查； 

（二）审核研究生和本科生培养方案； 

（三）审核学位申请人的材料及论文答辩委员会决议，做出

建议授予学位的决定； 

（四）推荐学位论文评阅人； 

（五）推荐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名单； 

（六）组织学位论文答辩； 

（七）审核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并上报相关材料； 

（八）推荐校级优秀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名单； 

（九）评选校级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 



（十）提出撤销违反规定而授予学位的建议； 

（十一）完成学位评定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九条  学位办公室的职责： 

（一）负责研究生导师年度评聘的有关事项； 

（二）审核研究生培养方案； 

（三）审批校级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 

（四）批准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     

（五）审核、汇总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上报的学位申请材料；  

（六）筹备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  

（七）协助整理毕业研究生学籍档案，上报学位授予信息，

发放学位证书； 

（八）处理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办理学位评定委员

会授权的有关事宜。 

第四章  工作程序 

    第十条  为保持工作的连续性，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换届时新

一届的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应保留不低于 1/3 的上届成员。换届时，

由校学位办公室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提出推荐候选人，经校长办

公会审定后报山东省人民政府学位评定委员会备案。 

    第十一条  批准学位申请的程序。学位分委员会按照《济南

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审核学位申请相关材料并形成决议，学

位申请汇总名单提请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 

第十二条 学位评定委员会闭会期间的有关事项，由学位办



公室提请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召开主席会议研究决定。主席会议

由主席、副主席、学位办公室主任和相关人员参加。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须有 2/3 及以上成员参加

方能召开；表决时，赞成票数超过与会人数的 2/3 方为通过；授

予学位的决议不得采用通讯投票的方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视审

议内容，必要时可邀请其他人员参加会议，被邀人员没有表决权。 

第十四条 本章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学位评定委员会授

权学位办公室负责解释。 

 

 

 

 

 

 

 

 

 

 

 

 

 

 济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3 年 1月 13 日印发 


